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106學年度英語文比賽實施辦法 

107年 3月 29日修正 

 

一、主旨: 為提高本校學生英語文程度及學習興趣，增進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

力，並選拔優秀學生代表本校參加對外比賽。 

二、參賽資格： 

1. 演講比賽各班推派 1 名同學參賽；作文比賽各班推派 1~2 名同學參賽; 單字比賽

各班推派 1~4名參賽。專長班與應外科可於各項比賽增加 1名選手參賽。 

2. 每位學生限報名一項，請勿重複報名。 

3. 高一、高二獨立頒發獎項，獲獎名額不得互相挪用。 

三、獎勵方式： 

1. 各項比賽之前三名和佳作者頒發獎狀。 

2. 前三名另頒發禮券和敘獎，第一名三百元和小功乙支、第二名二百元和嘉獎貳

支、第三名一百元和嘉獎乙支。 

3. VQC單字比賽若達一定標準可申請證書。單字比賽高職組僅頒發各年級前三名。 

4. 校內各項比賽得獎者，將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惟參賽資格須依校外比賽章程

辦理。若得獎同學因特殊原因不克參加比賽，將依據其他學生的各項表現選擇參

賽者。 

四、報名日期：107年 4月 20 日 (星期五)下午 17:00前 

五、比賽項目： 

   1.英語演講比賽：107年 5月 17日(四)上午 8:00-12:00於 3樓會議室。 

   2.英文作文比賽：107年 5月 14日(一)下午 14:00-15:50於 1樓 K書中心。 

   3.英語單字比賽：107年 5月 15日(二)下午 13:00-15:50於 3樓電腦教室。 

六、本實施辦法陳 校長核示後辦理，修正亦同。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106學年度英語文比賽規則 

英語演講比賽 

初賽指定題 

高一：Things I dare not say to my parents. 

   Do you have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your parents? Are there things that you dare not say to 

your parents? Give examples and explain why. 

高二：Learning from mistakes. 

   Dale Carnegie, an American writer and lecturer, ever said, “The successful man will profit from 

his mistakes and try again in a different way.” Please comment on this quotation and elaborate 

your ideas with refernce to your own experience of learning from mistakes. 

比賽辦法 

與規則 

1. 初賽演講時間 2分鐘，不足 1分 30秒或超過 2分鐘者，每半分

鐘扣總分 1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算。)  

2. 進行方式: 進行 1分 30秒時鳴鈴 1短鈴提醒，2分鐘時鳴鈴 1

長鈴，演講立即結束。 

3. 參賽者均需在觀眾席上安靜聆聽，不得交談，可攜帶紙本字典

（不可帶電子辭典），必須攜帶證件。 

4. 複賽： 

(1) 初賽結果各年級取前六名直接進行複賽。 

  (2) 參加複賽同學於接到通知後抽籤決定複賽順序。 

  (3) 複賽者依序抽選複賽題目。 

  (4) 每位複賽者有 5分鐘準備題目。(於抽序後抽題，抽題後立即

準備)  

  (5) 準備複賽題目時除了空白紙、筆外，不可攜帶任何資料，不

可交談。 

  (6) 複賽時間以兩分鐘為原則，不足 1分 30秒或超過 2分 30秒

者每半分鐘扣一分。 （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算。） 

  (7) 最後以總成績選出名次，初賽佔 40%，複賽佔 60%。 

評分標準 

1. 語言：５０％，含發音、語調、聲量、流暢度等。 

2. 內容：３０％，是否切中主題等。 

3. 儀態：２０％，含台風、肢體語言等。 

抽籤時間 107年 4月 30日(一)中午 12：25於教務處，未到者由教務處抽。 

比賽日期 

初賽與複賽:  

高一: 107年 5月 17日(四)上午 08:05起 (8:00 報到) 

     初賽 08:10~09:00    複賽: 09:10~10:00       

高二: 107年 5月 17日(四)上午 10:05起 (10:00報到) 

     初賽 10:10~11:00    複賽: 11:10~12:00 

比賽地點 初賽和複賽：3F會議室   準備：2F家長會會議室 

 

 



英文作文比賽 

比賽辦法與

規則 

 1.題目現場公布，不可攜帶字典（亦不可帶電子辭典）。 

 2.參賽者攜帶證件，自行準備文具用品(黑筆、修正用具)，使用

黑筆之外的筆參賽者，扣總分 5分。 

 3.比賽時間:100分鐘。 

 4.比賽時聽候試場老師指示，依序號入座，並不得製造噪音干擾

試場，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評分標準 

1. 內容 30%、結構 20%、文法 20%、修辭 20%、標點拼字 10%，

滿分 100 分。 

2. 同分時，由評審們討論。 

比賽日期 107年 5月 14日(一)下午 14:10~15:50 (14:00報到) 

比賽地點  1F K書中心 

 

 

英語單字比賽 

比賽辦法與

規則 

1. 比賽使用 VQC全國英文單字大賽專用軟體單機版，測驗共分為

三項，如下： 

(1) 拼寫：看中文，以鍵盤拼寫出正確的英文 

      （100題必須於 20分鐘內完成）。 

(2) 看英選中：看英文，選正確的中文字義 

      （100題必須於 10分鐘內完成）。 

(3) 聽英選中： 聽英文，選正確的中文字義 

      （100題必須於 10分鐘內完成）。 

2. 高一測驗範圍為高一字彙量 3000，高二測驗範圍為高二字彙

量 4500，高職一年級為高職單字 2600，高職二年級為高職單

字 3300。 

3. 不可攜帶字典（亦不可帶電子辭典）。 

4. 比賽時間:40分鐘。 

5. 比賽時聽候試場老師指示，依序號入座，並不得製造噪音干擾

試場，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評分標準 依照分數高低排名次 

比賽日期 

107年 5月 15日(二) 

第一場下午 13:10~13:50（13:05報到 13:05~13:10為說明時

間） 

第二場下午 14:10~14:50 (14:05報到 14:05~14:10為說明時間) 

第三場下午 15:10~15:50 (15:05報到 15:05~15:10為說明時間) 

比賽地點 3樓電腦教室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106學年度英語文比賽報名表 

* 比賽相關事項請詳閱比賽辦法，請同學把握參賽機會! 

* 請每班每項至少派一人參賽。 

* 請學藝股長務必 4/20(五)前準時將報名表交至教務處實研組。 

 

班級：                              學藝股長：_________________ 

組  別 座號 中 文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請填羅馬拼音) 
備  註 

英語演講

比賽 

    

   【專班、應外科名額】 

英文作文

比賽 

    

    

   【專班、應外科名額】 

英文單字

比賽 
(需留 e-mail

和學號註冊

系統用) 

  

 

 e-mail 

 

 

學號 

   e-mail 

 

 

學號 

   e-mail 

 

 

學號 

   e-mail 

 

 

學號 

   e-mail 

 

 

學號 

【專班、應外科名額】 

※ 報名表請於4月20日(星期五)下午17:00前送達教務處實研組。 

※ 報名後，由教務處統一向學務處申請公假，無故缺席者依校規處理。 

 

英文老師簽名：      導師簽名：        實研組核章：___________ 


